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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转发《中共济宁市纪委  济宁市监察局

关于中秋国庆期间进一步加强 

反腐倡廉建设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 

各党总支、党支部，各附属单位党委、党总支、党支部： 

2009 年中秋、国庆即将来临，为进一步贯彻落实领导干

部廉洁自律规定，认真执行中央、省、市厉行节约各项要求，

切实加强节日期间反腐倡廉建设，坚决防止和纠正各种不正

之风和奢侈浪费行为。经学校主要领导同意，根据中共济宁

学院纪委意见，现将《中共济宁市纪委 济宁市监察局关于

中秋国庆期间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通知》转发给你

们，请你们结合各自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 

2009 年 9 月 24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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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济宁市纪委  济宁市监察局 

关于中秋国庆期间进一步加强 

反腐倡廉建设的通知 

 

各县市区党委、政府、纪委、监察局，济宁高新区党工委、

管委会、纪工委，济宁北湖度假区党工委、管委会，市直各

部门党组(党委)、纪检组(纪委)、监察室，各人民团体，各

大企业和高等院校党委、纪委、监察处:  

2009 年中秋、国庆即将来临，为进一步贯彻落实领导干

部廉洁自律规定，认真执行中央、省、市厉行节约各项要求，

切实加强节日期间反腐倡廉建设，坚决防止和纠正各种不正

之风和奢侈浪费行为，确保全市人民在欢乐、和谐、健康的

气氛中欢度佳节，现重申并提出以下要求:  

一、增强廉政意识，自觉做好表率  

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，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，要  

自觉加强党性修养，增强廉政意识，坚决制止下列行为: 1、 

严格控制各种节日庆典活动，不准借举办庆典之机摊派各 

种活动费用和发放礼品、纪念品。2、不准参与各种形式的

赌博活动或以赌博为名收受贿赂。3、不准借各种名义组织 

公款旅游或变相公款旅游，领导干部要严格执行外出请示 

报告制度，未经批准不准擅自外出。4、严格执行关于禁止

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各项规定，不准收受 

现金、有价证券、支付凭证或贵重物品。5、不准接收管理

和下属单位或个人提供的各种奖励和赞助。6、严格执行工

资津贴制度，不准以任何借口、任何名义、任何方式擅自新

设津贴补贴项目，不得自行提高津贴补贴标准和扩大实施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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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，不得借节日之机违规发放津贴补贴和实物。7、不准利

用职权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和借机收敛钱财。8、不准基 

层到上级机关送礼或宴请，严禁单位之间用公款互相宴请 

或组织高消费娱乐活动。9、不准用公款或由下属机关、企

事业单位报销应由个人及其配偶、子女支付的各种费用。 

10、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加强对家庭成员及身边工作人员的教

育和管理，切实防止违规违纪问题的发生。国有企业领导人

员要严格执行中央纪委关于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的

七项要求。高等院校领导人员要严格执行《山东省高等院校

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八条规定》。  

二、切实转变作风，维护群众利益  

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牢记党的宗旨，树立和实践正确 

的政绩观、权力观和利益观，坚持以人为本，心里装着群众、 

密切联系群众，切实把立党为公、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落实

到各项工作中。要察实情、讲实话，鼓实劲、出实招，办实 

事、求实效，把安排好群众生活特别是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作 

为节日期间的一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实抓好，切实解决人民 

群众最关心、最直接、最现实的利益问题。要采取有力措施 

坚决制止损害群众利益行为的发生，严禁借节日活动之机， 

巧立名目向企事业单位和群众乱摊派、乱收费，严禁挪用支 

付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专项资 

金，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基本生活费和企业退 

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，切实解决好拖欠工程款和农 

民工工资问题，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千家万户。  

三、构建和谐社会，倡导文明新风  

要在全市大力倡导文明、健康、节俭的社会新风，采取 

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，教育和组织人民群众按照“八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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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耻”的要求，积极开展健康向上、生动活泼的廉政文化活

动，利用互联网、报纸、电视、电台等媒体广泛宣传，在全 

社会努力营造浓厚的廉洁氛围。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 

化和生活方式的侵蚀，严禁在欢度“两节”期间搞各种封建 

迷信、赌博和其他低级趣味的活动。  

四、加强监督检查，做到令行禁止  

各级各部门要对照本《通知》要求，认真开展自查自纠，

党政“一把手”要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要求，自觉履

行好第一责任人的责任，切实做好节日期间的党风廉政建

设。各级财政和审计部门要严格财经制度，严肃财政纪律，

加强财务管理和监督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展履行监督

职能，畅通监督举报电话，认真做好信访举报工作，加大明

察暗访力度，对有令不行、有禁不止、顶风违纪的，发现一

起，查处一起，并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  

各单位贯彻落实本《通知》情况要形成书面报告，于 10 

月 10 日前报市纪委党风室。  

 

 

中共济宁市纪委 

济宁市监察局  

2009年9月11日  

 

 

 

主题词：反腐倡廉建设  中秋国庆  转发  通知 

济宁学院党委办公室            2009 年 9 月 24 日印发

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50 份）   


